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衛生、福利及家庭組」 

第 35次會議紀錄 

時間：115年 3月 6日(星期五)下午 2時 30分 

地點：衛生福利部 301會議室 

主席：林靜儀政務次長兼召集人 

紀錄：莊勝雄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前(第 34)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認。 

參、 報告事項： 

第一案：行政院性別平等會「衛生、福利及家庭組」第

34 次會議之決定(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案，報請

公鑒。 

  報告單位：本組幕僚單位(衛生福利部綜合規劃司) 

決定： 

一、 本案追蹤列管 9案，序號 1、2、4及 8等 4案

解除列管。另序號 3、5及 9，以及序號 6及 7

併案，計 4案繼續追蹤。 

二、 重要列管案件決定如下： 

(一) 序號 1，解除列管，請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

險署於會後提供「乳癌專家小組」成員之性

別比例供委員參考，並應注意專家小組性別

衡平性。 

(二) 序號 5，請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就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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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會第 34 次委員會議決議，請示所屬

業務督導呂建德政務次長，討論本案後續規

劃推動方向、需跨部會協調部分，於下次會

議說明辦理情形。 

(三) 序號 6及 7併案，繼續追蹤。為妥適推進本案

進度，將由衛生福利部林靜儀政務次長另行

召開專案會議(請綜合規劃司協助會議幕僚作

業)，邀集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醫事司、

社會及家庭署、中央健康保險署、附屬醫療

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等單位，就所涉權責

事項共同研商討論，於下次會議說明辦理情

形。另有關定期發布障礙者接受癌症篩檢服

務統計數據一事，請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研議辦理。 

 

 

第二案：打造具性別觀點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3.0。 

報告單位：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 

決定： 

一、 本案洽悉，委員所提意見請衛生福利部(長期

照顧司)後續執行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3.0 參考，

並持續留意性別觀點議題，適時蒐集意見並檢

討修正相關政策作為。 

二、 本案依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建議，提報至行政院

性別平等會第 35次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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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討論事項： 

 

第一案：國家生育統計亟需強化性別觀點。 

  提案人：楊幸真、杜思誠委員 

決議： 

一、 請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就現行出生通報所蒐

集之資料，倘有相關涉及男性配偶部分，參考

其他國家作法評估後續納入分析報告呈現，以

供各界參考運用；另就國民健康訪問調查之生

育調查題組內容，評估未來將男性納入調查對

象。 

二、 另請內政部研議未來可適時呈現目前出生登記

所蒐集男性生育率資料，以供各界參考運用。 

 

第二案：現行人工協助生殖科技統計僅納入受術夫妻的

經歷與結果，應加入捐贈精卵以及冷凍精卵的

相關訊息。 

  提案人：楊幸真、杜思誠委員 

決議： 

一、 請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將定期發布捐贈精卵

報告相關資料，評估納入「人工生殖施行結果

分析報告」，並蒐集了解現行所許可之人工生

殖機構，招募精卵捐贈者所要求應填具的主要

基本人口社會學資料內容。 

二、 目前社會性凍卵之品質管理及使用者權益保障

部分，請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醫事司共同

討論釐清後，於下次會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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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建請衛生福利部針對「醫事人員繼續教育性別

平等師資人才庫」之管理制度、審核流程及資

料維護品質進行全面檢視，並研議引入外部專

家參與機制，以確保醫事人員性平教育之專業

公信力。 

  提案人：楊幸真、杜思誠委員 

決議： 

一、 請衛生福利部(醫事司)先續依所訂「衛生福利

部醫事人員繼續教育性別平等師資人才庫審核

及維護作業注意事項」辦理，未來可評估參考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人才庫運作方式為之。 

二、 惟現除名機制，除經認可單位通知外，亦請衛

生福利部(醫事司)評估將「其他機關、團體檢

具佐證資料通知，具有除名機制所訂相關情事

者，亦可由本部除名」規定，修正納入該注意

事項，以優化師資人才庫收錄品質。 

 

第四案：建請衛生福利部提升承接長期照顧服務方案、

服務據點、服務機構的民間單位，其對同志

(LGBTI+)服務對象的友善度與敏感度。 

  提案人：杜思誠委員 

決議： 

一、 有關委員建議於「直轄市、縣(市)政府特約長

照服務契約書參考範本」針對不得性別歧視部

分，除性別及性傾向外，再增列性別認同及性

別氣質等，請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參考性

別平等工作法相關判例，再行評估援引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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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另為提升長期照顧服務人員性別友善度及敏感

度，歡迎委員提供適合的講師或課程內容予衛

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以利轉知相關團體參

考運用。 

 

伍、 散會：下午 4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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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委員及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發言紀要  

壹、 報告事項： 

第一案：行政院性別平等會「衛生、福利及家庭組」第

34 次會議之決定(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案，報

請公鑒。 

余秀芷委員： 

序號 7，感謝衛生福利部各單位就本案提出相關回應說

明，今日現場也補充國民健康署當年曾積極委託中華

民國放射線醫學會辦理障礙婦女乳房X光攝影示範點的

計畫，擇定於彰化基督教醫院推動，並完成篩檢服務

SOP、受檢前評估表等，其中評估表內更含有模擬圖示、

自行評估注意項目等，另外更製作了簡報資料，說明

自檢查前預約方式、專用協助人員及輔具、專用更衣

室、友善的檢查設備，以及檢查中的專人協助等，均

可供障礙者女性自我檢視，以利配合接受檢查。倘無

法順利接受檢查，則會由院方評估其他方式為之。當

年其實已經有相當成熟的示範點推動成果，可惜因疫

情而沒有繼續推動下去。建議應可以藉此再次評估推

動，如優先推動至部立醫院擴大辦理，接著再進一步

推動至一般醫療院所。根據當年所執行的問卷分析調

查結果發現，影響潛在使用者未使用篩檢服務的主因

包含對服務內容不清楚或沒有接觸的經驗、根本不知

道有這樣的服務、沒辦法自己決定參與服務。如果能

從部立醫院優先推動並廣為宣傳，應能讓障礙女性知

道自己有更多選擇並且更有信心前往接受檢查。另外

也應透過落實定期發布障礙者接受篩檢服務的統計數

據，建議勾稽不同障別進行分析比較，可藉此檢核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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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成效，以利針對不同障別者需求進一步評估並據以

提供服務，如可能需要手語翻譯人員、易讀版文件等，

讓障礙者都能順利接受檢查。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序號 5，依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 34次委員會議決議，

「台灣國家婦女館」由衛生福利部就法源依據、組織

定位及預算常態化的財源編列繼續研議，惟針對本次

會議中提出建議回歸由行政院主政研議之考量，請衛

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充說明及未來規劃作業。 

第二案：打造具性別觀點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3.0。 

王兆慶委員： 

提供一個相對於報告內容略有衝突的想法供參考，參

照本案簡報，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設定「男性照服

員比例逐年提高」為性別指標。但是在現今照服員勞

動力短缺的時代，或許改善職業性別隔離，不應優先

置於擴大長照勞動力的議題之前。否則當女性想加入

長照工作，卻因為擔心壓低男性工作人員比例，而被

拒絕，那就本末倒置了。考慮未來高齡化社會的發展

趨勢，照服員的需求將會提高，在開發更多服務人力

的過程中，應可不必特別設定「男性照服員比例逐年

提高」這個指標，給自己太多限制。而雖然特別頒獎

給男性照服員也有一些問題，例如可能讓男性得到不

成比例的高曝光機會，但相比於前者帶來的問題較小。

或許以現行透過舉辦頒獎表揚男性照服員的方式，平

衡照服員的職業性別印象即可。 

杜思誠委員： 

當討論長期照顧性別議題時，似乎多數還停留在以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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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角度來思考，雖目前已透過對相關服務人員進行

教育訓練來提升其性別敏感度，建議應可進一步以

LGBTI+被照顧者需求的面向來思考。 

楊幸真委員： 

針對未來持續精進「臺灣高齡健康與長照服務年報」

相關性別統計分析部分，考量近年國內民眾性別意識

已大幅提升，有沒有可能開始思考將性傾向納入相關

統計調查中，得以了解不同性傾向人的需求。另外建

議可針對長期服務提供者性別統計資料，進行職級交

叉分析，並應明確定義主要照顧者及主要決策者，以

利資料蒐集。翻轉照顧者的性別刻板印象，除透過提

升男性人數、頒獎表揚或加強宣導外，應可再思考其

他多元方式為之。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有關長期照顧人員繼續教育訓練包含性別敏感度，內

容是否包含多元性別議題。另按簡報所示，為打造

「性騷擾與性侵害零容忍」的職場文化與制度環境，

將建立明確指引流程，想請教若多元性別者，於接受

長期照顧服務中遭受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的歧視，相關

的申訴機制為何。建議請將本案提報至行政院性別平

等會第 35次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報告。 

 

貳、 討論事項： 

第一案：國家生育統計亟需強化性別觀點。 

楊幸真委員： 

提案說明(略)，可以理解目前出生通報並未設置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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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欄位，惟應能以身分證字號代碼勾稽的方式計算

男性相關生育統計資料供各界參考。 

杜思誠委員： 

提案說明(略)，由於現行出生通報統計年報內容多數

均以新生兒為計算基礎，參考其他國家經驗並利進行

國際比較，建議應增加以產婦為計算基礎之相關數據

內容為宜。 

 

第二案：現行人工協助生殖科技統計僅納入受術夫妻的

經歷與結果，應加入捐贈精卵以及冷凍精卵的

相關訊息。 

楊幸真委員： 

提案說明(略)，有關蒐集精卵捐贈者基本人口社會學

資料，實有助於資訊揭露，可保護捐贈及受贈雙方權

益，不至於直接影響捐贈意願，應可再行思考。 

 

第三案：建請衛生福利部針對「醫事人員繼續教育性別

平等師資人才庫」之管理制度、審核流程及資

料維護品質進行全面檢視，並研議引入外部專

家參與機制，以確保醫事人員性平教育之專業

公信力。 

杜思誠委員： 

提案說明(略)，感謝衛生福利部醫事司建立該師資人

才庫，惟對比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人才庫收錄採用獨

立且相對嚴謹的機制，各界關心的部分是應避免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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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裁判的情形發生，建議長期仍應思考引入獨立且具

性別專業的審議機制為之。短期則可採行其他替代做

法，如可評估定期透過部會性別平等委員審視師資名

單，藉以精進並確保人才庫收錄品質。 

楊幸真委員： 

其實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人才庫資格要件應該比衛生

福利部醫事人員繼續教育性別平等師資人才庫所訂還

要嚴格，重點應該是審核機制的建立。 

 

第四案：建請衛生福利部提升承接長期照顧服務方案、

服務據點、服務機構的民間單位，其對同志

(LGBTI+)服務對象的友善度與敏感度。 

杜思誠委員： 

提案說明(略)，主要是地方政府係依據衛生福利部長

期照顧司所訂委託民間單位的合作契約範本中加入反

歧視相關條款，倘經修正後，地方政府便可一併更新

修正契約內容納入。建議相關文字可參考長期照顧服

務法第 1條第 2項條文內容，納入性傾向、性別認同

等相對應文字。另外想詢問由於該條文屬宣示性條文，

違反本條的現行處理機制為何，雖現行有評鑑機制可

以間接了解申訴機制的處理情形，但實際仍與一般申

訴機制有所不同。另在長期照顧人員性別敏感度課程

內容，除包含性騷擾、性侵害等相關性別議題外，應

確保納入多元性別相關議題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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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性別平等會「衛生、福利及家庭組」第 35次會議 

決定(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表 

報告事項第一案：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衛生、福利及家庭組」第 34次會議之決定(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案，報

請公鑒。 (※下表序號係依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衛生、福利及家庭組」第 35次會議資料註記。) 

繼續追蹤案件之重要會議決定 

(一) 序號 5，請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 34 次委員會議決議，請示所屬

業務督導呂建德政務次長，討論本案後續規劃推動方向、需跨部會協調部分，於下次會議

說明辦理情形。 

(二) 序號 6 及 7 併案，繼續追蹤。為妥適推進本案進度，將由衛生福利部林靜儀政務次長另行

召開專案會議(請綜合規劃司協助會議幕僚作業)，邀集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醫事司、

社會及家庭署、中央健康保險署、附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等單位，就所涉權責事

項共同研商討論，於下次會議說明辦理情形。另有關定期發布障礙者接受癌症篩檢服務統

計數據一事，請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研議辦理。 

序號 案由/內容 辦理單位 

3 

建請衛生福利部進行妊娠糖尿病篩檢補助執行報告。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衛生、福利及家庭組」第30次會議討論事項第1案。)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 

5 

請衛生福利部參考委員意見，督導國家婦女館思考未來發展方向，積

極強化數位科技應用，發展更具彈性之展示及服務模式，以突破場地

限制提升服務效能，結合多元資源推動促進婦女權益及性別平等議

題，並俟確定發展方向後，再尋覓適當的場館。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32次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報告事項第1案決定交下並於「衛

生、福利及家庭組」列管。) 

行政院性別平等

處、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 

6、7 

(併案) 

「請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持續優化現行網頁所提供無障礙服務

項目及癌症篩檢服務項目查詢功能介面，並請評估將衛生福利部國民

健康署所盤點癌症篩檢無障礙友善服務資訊納入查詢功能，以便利身

心障礙者使用」及「不利處境女性障礙者癌症篩檢設施友善」。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衛生、福利及家庭組」第33次會議報告事項第2案討論決定列

管；行政院性別平等會「衛生、福利及家庭組」第34次會議報告事項第1案之序號1

討論增列；行政院性別平等會「衛生、福利及家庭組」第35次會議報告事項第1案

序號6、7討論決定併案追蹤。)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醫事司、社

會及家庭署、中央

健康保險署、附屬

醫療及社會福利機

構管理會 

9 

建請針對國內是否要開放『代理孕母』進行審慎評估及討論案。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30次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臨時動議；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34

次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報告案第1案決定，於行政院性別平等會「衛生、福利及

家庭組」持續研議及列管。)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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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第二案： 

打造具性別觀點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3.0。 

會議決議 

一、 本案洽悉，委員所提意見請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後續執行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3.0參考，

並持續留意性別觀點議題，適時蒐集意見並檢討修正相關政策作為。 

二、 本案依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建議，提報至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 35 次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

報告。 

辦理單位 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 

 

討論事項第一案： 

國家生育統計亟需強化性別觀點。 

會議決議 

一、 請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就現行出生通報所蒐集之資料，倘有相關涉及男性配偶部分，參

考其他國家作法評估後續納入分析報告呈現，以供各界參考運用；另就國民健康訪問調查

之生育調查題組內容，評估未來將男性納入調查對象。 

二、 另請內政部研議未來可適時呈現目前出生登記所蒐集男性生育率資料，以供各界參考運

用。 

辦理單位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內政部 

 
討論事項第二案： 

現行人工協助生殖科技統計僅納入受術夫妻的經歷與結果，應加入捐贈精卵以及冷凍精卵的

相關訊息。 

會議決議 

一、 請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將定期發布捐贈精卵報告相關資料，評估納入「人工生殖施行結

果分析報告」，並蒐集了解現行所許可之人工生殖機構，招募精卵捐贈者所要求應填具的

主要基本人口社會學資料內容。 

二、 目前社會性凍卵之品質管理及使用者權益保障部分，請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醫事司共

同討論釐清後，於下次會議說明。 

辦理單位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衛生福利部(醫事司) 

 
討論事項第三案： 

建請衛生福利部針對「醫事人員繼續教育性別平等師資人才庫」之管理制度、審核流程及資

料維護品質進行全面檢視，並研議引入外部專家參與機制，以確保醫事人員性平教育之專業

公信力。 

會議決議 

一、 請衛生福利部(醫事司)先續依所訂「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繼續教育性別平等師資人才庫審

核及維護作業注意事項」辦理，未來可評估參考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人才庫運作方式為

之。 

二、 惟現除名機制，除經認可單位通知外，亦請衛生福利部(醫事司)評估將「其他機關、團體

檢具佐證資料通知，具有除名機制所訂相關情事者，亦可由本部除名」規定，修正納入該

注意事項，以優化師資人才庫收錄品質。 

辦理單位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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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第四案： 

建請衛生福利部提升承接長期照顧服務方案、服務據點、服務機構的民間單位，其對同志

(LGBTI+)服務對象的友善度與敏感度。 

會議決議 

一、 有關委員建議於「直轄市、縣(市)政府特約長照服務契約書參考範本」針對不得性別歧視

部分，除性別及性傾向外，再增列性別認同及性別氣質等，請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參

考性別平等工作法相關判例，再行評估援引納入。 

二、 另為提升長期照顧服務人員性別友善度及敏感度，歡迎委員提供適合的講師或課程內容予

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以利轉知相關團體參考運用。 

辦理單位 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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